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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

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文件和北京证监局的相关要求，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

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进行了严格自查。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未发现相关承诺方出

现违反承诺及逾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现将尚未履行完毕的相关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一、发行时所作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法人股东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和自然人股东徐明波先生、王勇波先生、卢安京先生分别于2003年10月21日出具了《避

免同业竞争函》。 

承诺时间：2003年10月21日  

承诺期限：长期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二、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时的承诺 

2006年5月16日，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经公司200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授予公司7名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18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9.83

元。2006年6月13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确定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

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2006年6月13日。 

根据激励计划，因公司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实施的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和分红派息方案，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9.83元调整为1.66元，期权数量由原来的180万股调整为810

万股。 

截至目前公司已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授予的七名激励对象共 810万份股票期

权全部行权完毕。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方案中总经理徐明波先生对其名下预留股份曾做如下承诺:为使公司

获得更好地发展，其获授的股票期权或实现的收益，不少于51%的部分将用于公司的奖励计

划，奖励对象为：2006 年、2007 年、2008 年三年中为公司发展作出贡献、但未列入本激

励计划的（1）中层管理和技术骨干、技术人员，（2）在此期间新进公司任职并工作表现突

出的人员，以及（3）得到职务晋升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公司奖励计划的具体

实施办法将由徐明波先生与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管理的具体情况确定。目前总经理徐明

波先生对其名下预留股份的奖励计划已实施20％。 

上述未履行完毕承诺事项尚在履行当中，未发现承诺主体出现违反承诺事项的情形，公

司将严格要求相关承诺主体按照承诺要求履行相关承诺，未实施部分计划在2012年-2015年

分批实施。 

三、徐明波先生变更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时所作的相关承诺 

公司股东徐明波先生于2011年4月28日行权1,230,000份股票期权导致其变更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时作出了以下承诺： 

1、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为确保公司与控股股东实行人员、资产、财务分开，机构、业务独立，各自独立核算、

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公司第一大股东徐明波先生于2011年5月7日出具了《关于保持上市公

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承诺时间：2011年5月7日  

承诺期限：徐明波先生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2、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自然人股东徐明波先生于2011年5

月7日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承诺时间：2011年5月7日  

承诺期限：徐明波先生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3、关于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确保关联交易公平合理并尽量减少关联交易，决不损害公司利益。公司第一大股东

徐明波先生于2011年5月7日出具了《关于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承诺时间：2011年5月7日  



承诺期限：徐明波先生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4 日 




